
1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16-053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 

2、投资金额：公司以金马物流园区及部分闲置仓储用地共计 2159 亩土地及

附着地面上的仓库、厂房、办公楼等建筑物评估作价 70807.02 万元对海南农垦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投资控股集团”）下属企业北京海垦置业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同时向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12 亿（首期出资 1 亿元，全部出资承诺 5 年到位）。增资后，北京海垦置业有限

公司更名为北京海垦商贸物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机关核准为准），

海南橡胶持股 29.34%。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事项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5、本事项尚需交易各方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以及获得海南省国资委审批，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盘活海南橡胶闲置资产，经海南橡胶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公司将下属金马物流园区 560 亩物流仓储用地及部分分公司 1599 亩闲

置工业、办公用地，注入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同时，海

垦投资控股集团以现金 12 亿元对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北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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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置业有限公司将更名为北京海垦商贸物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机关

核准为准）。 

海垦投资控股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

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海垦投资控股集团之间的

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法人名称：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韵声 

注册资本：88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12月 23日 

经营范围：以农为主，重点发展天然橡胶、热带水果、热带作物、草畜养殖、

南繁育种等热带特色农业产业、产业投资、土地开发、园区投资运营，以及旅游

健康地产、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海垦投资控股集团资产总额 218.85亿元，净资产

119.30亿元，净利润-10.63亿元。 

关联关系说明：海垦投资控股集团由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和海南省农垦

总局合并组建成立，目前海垦投资控股集团正在进行国有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原

海南省农垦集团下属企业由海垦投资控股集团行使股东权利，海垦投资控股集团

对本公司具有控制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雷 

注册资本：2.8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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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项目投资、资产管理、酒店管理。 

股东占比：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二）主要财务数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6）第 460FC0084 号），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海南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2.69 亿元，净资产 2.64 亿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

入 1281.49 元，净利润-139.36 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2.60 亿元，净资产

2.56 亿元；2016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8.56 万元，净利润-498.13 万元。该数

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内容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海垦投资控股集团共同向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增资，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增资基准日。其中，本公司增资 70807.02 万元，持有北京

海垦置业有限公司 29.34%股权；海垦投资控股集团出资 12 亿元，持有北京海垦

置业有限公司 49.72%股权。增资后，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海垦商

贸物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机关核准为准）。 

（二）出资方式、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项目涉及的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评估值为

50,544.48 万元。 

本公司以金马物流园的土地 560 亩，以及部分闲置工业土地 1599 亩，共计

2159 亩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作价入股进行增资。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土地使用权增资

评估项目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拟用于增资的土地及地上建

筑物评估值为 70807.02 万元。交易双方以上述评估值作为交易定价依据。 

海垦投资控股集团全部以现金出资，其中首期出资 1 亿元，剩余资金承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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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到位。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盘活海南橡胶部分闲置土地资产，

实现资产增值；有利于整合农垦系统现有商贸、物流和智能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

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效率。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9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彭富庆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

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确定，公

平合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闲置的土地注入北京海垦置业有限公司，有

利于盘活闲置资产，有效的整合商贸和物流的资源，实现资产增值，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

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本次交易客观、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同意该议案。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审计委员会委员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经济行为，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需要，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

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 

（四）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该事项尚需获得海南省国资委的审批。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海南橡胶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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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9月14日 


